2017年常德市环境质量状况

一、概况

2017年，全市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。沅水、澧水干流常德段水质符合地表水Ⅲ类以上水质标准。市城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75天，优良率75.3%。声环境质量较好。

二、水环境质量

（一）地表水
根据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，按功能区类别评价，我市主要水体环境质量基本稳定。

1.河流

沅水总体水质为优，9个省控以上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。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。

澧水总体水质为优，12个省控以上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。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。

环洞庭湖省控以上6个断面，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。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。

沅水支流枉水、渐河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，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。

澧水支流渫水、道水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，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。

穿紫河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，水质较上年无明显变化。

2.湖库

桃源黄石水库、石门皂市水库水质类别均为Ⅱ类，水质均为中营养；柳叶湖、津市西毛里湖、鼎城五里溪水库水质类别均为Ⅲ类,水质均为中营养；蒋家嘴、汉寿目平湖水质类别均为Ⅳ类水质，超标污染物为总磷，水质均为中营养; 汉寿太白湖水质类别为Ⅴ类，超标污染物为总磷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化学需氧量，水质为轻度富营养；鼎城冲天湖水质类别为Ⅴ类，超标污染物为总磷，水质为轻度富营养；安乡珊珀湖通过整治，12月底水质类别由原来的劣Ⅴ类上升至Ⅳ类，超标污染物为总磷，水质为轻度富营养。桃源黄石水库、石门皂市水库、柳叶湖水质较上年提升了1个类别，蒋家嘴、汉寿目平湖、津市西毛里湖、鼎城五里溪、鼎城冲天湖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，汉寿太白湖水质较上年下降了1个类别。

2.饮用水源

2017年，常德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陈家河断面监测频次为每月一次，监测61项指标，每年7月份开展一次109项指标全分析，监测结果均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，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。

2017年，常德市7个县市饮用水源地，每季度监测一次61项。县级城镇7个饮用水水源地各项评价因子年均值均达到Ⅲ类标准，水质达标率为100%。水质较上年无变化。

三、空气环境质量

（一）城区环境空气质量
2017年常德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为365天，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75天，污染天数为90天，空气质量优良率为75.3%。与上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增加16天，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2.3个百分点。2017年常德城区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、臭氧、一氧化碳的年平均浓度分别为12μg/m3、22μg/m3、77μg/m3、54μg/m3、147μg/m3、1.8mg/m3。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两项监测指标年平均浓度符合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污染物浓度限值的二级标准，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超过了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污染物浓度限值的二级标准。与上年相比，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可吸入颗粒物、细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，下降幅度分别为7μg/m3、1μg/m3、3μg/m3、2μg/m3,一氧化碳持平，臭氧上升了11μg/m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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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、2017年年均值

2017年，常德市城区降水的酸雨频率为5.5%，比上年上升了3.4%，城区降水pH年均值为6.10，较上年年均值下降了0.13，酸雨程度有所缓解。

（二）县（市）环境空气质量

1、空气质量优良率

2017年，常德地区7个县（市）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4.1%，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11.4%、中度污染天数比例为2.7%、重度污染天数比例为1.4%、严重污染天数比例为0.4%。影响各县（市）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是PM2.5、PM10和臭氧。

7个县（市）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范围在80%－87.9%之间。与上年度相比，7个县（市）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上升10.3%，除汉寿县优良天数比例下降3.6%外，其余县（市）均有上升，上升幅度在9%－15.4%之间，其中津市市上升最为明显。

2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

2017年，7个县（市）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（从优到差）别是汉寿县4.12、津市市4.16、临澧县4.17、澧县4.20、桃源县4.37、安乡县4.66、石门县4.80，7个县（市）最大单项污染物均为PM2.5。在全省90个县级市的排名分别为第61名、64名、65名、66名、71名、85名、88名。

3、空气主要污染物浓度及变化趋势

2017年，7个县（市）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范围在9－17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平均值为14微克/立方米；二氧化氮的浓度范围在15－27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平均值为20微克/立方米；细颗粒物的浓度范围在64－82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平均值为71微克/立方米；一氧化碳均值第95百分位浓度范围在1.1－2.2毫克/立方米之间，平均值为1.7毫克/立方米；臭氧最大8小时的平均第90百分位浓度范围在119－149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平均值为136微克/立方米；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范围在39－51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平均值为46微克/立方米；

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常德7个县（市）主要污染物中，二氧化氮、一氧化碳、臭氧年均浓度分别上升0.7%、1.7%和2.4%，二氧化硫、细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分别下降30%、7.9%、14.2%。
2017年常德7县（市）环境空气质量污染物综合指数
	时间
	站点
	空气质量综合指数
	最大单项指数
	最大单项污染物
	SO2浓度
	NO2浓度
	PM10浓度
	CO 95PER浓度
	O3 90PER浓度
	PM2.5浓度

	2017年1-12月
	安乡县
	4.66
	1.46
	PM2.5
	17
	19
	77
	1.7
	148
	51

	2017年1-12月
	汉寿县
	4.12
	1.11
	PM2.5
	15
	20
	64
	2.2
	128
	39

	2017年1-12月
	澧县
	4.2
	1.4
	PM2.5
	17
	16
	68
	1.1
	139
	49

	2017年1-12月
	临澧县
	4.17
	1.37
	PM2.5
	12
	22
	69
	1.2
	122
	48

	2017年1-12月
	桃源县
	4.37
	1.31
	PM2.5
	15
	24
	75
	1.6
	119
	46

	2017年1-12月
	石门县
	4.8
	1.34
	PM2.5
	13
	27
	82
	1.9
	145
	47

	2017年1-12月
	津市市
	4.16
	1.29
	PM2.5
	9
	15
	64
	2
	149
	45


四、噪声环境质量

 (一)区域环境噪声 

2017年区域噪声监测点位279个，市城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值为53.3分贝，声环境质量较好。与上年相比，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值下降了0.9分贝。

（二）交通干线噪声 

2017年实际监测路段40段，点位100个，路长89.6公里，市城区交通干线昼间噪声平均值为69.9分贝，声环境质量较好，达标路段长度51.8千米，达标路段长度占监测干道总长度的57.3%。与上年相比，昼间交通噪声平均值上升了0.8分贝，达标路段长度比例下降了0.5%。

[image: image1.png]180
107

140 136

-

-

.

.

.

.
I o

: 1
ZEME CEER ARAEY @R 8% —HikE®

20165 W 2017




2017年噪声昼间年均值

� EMBED MSGraph.Chart.8 \* MERGEFORMAT ���








PAGE  
3

[image: image2]_1234567890

